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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建筑评估标准》的通知

京建科教[2005]429号

各区、县建委,各局、总公司,各有关单位：

为了贯彻国家有关节能、节水、保护环境和提高建筑环境质量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推进北京市建设事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根据北京市建委京建科教[2004]368号文件的要求，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北京市城建技术开发中心和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科技促进中心联合主编的《绿色建筑评估标准》已经有关部门审查通过。现批准该标准为北京市工程建设标准，编号为DBJ/T01-101-2005，自2005年7月1日起执行。 

该标准在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的前提下，对与绿色建筑有关的如场地质量、环境影响、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材料与资源、室内环境质量等方面，进行科学的评估与控制，达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预期目标。 

推荐各单位按照该标准的要求开展建设活动，在北京市的新技术应用示范工程(一优两示范工程)中要率先应用本标准。
该标准由北京市建设委员会负责管理，由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负责解释工作。
特此通知

二○○五年五月十日

前  言

根据北京市建设委员会北京市工程建设技术标准编制计划，本标准编制组经广泛的调查研究，认真吸取国内外先进技术和本市的实践经验，在大量分析验证与反复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完成了《绿色建筑评估标准》。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是：总则、术语、方案阶段评估标准、设计阶段评估标准、施工阶段评估标准、竣工与运行阶段评估标准、条文说明。

本标准为本市绿色建筑的设计、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同时可作为业主、设计勘查、施工监理和运行管理人员开展绿色建筑工作的参考。

本标准内容可能不尽完善，欢迎相关单位将有关意见和建议反馈给标准编制单位，以供今后修订时参考。

主编单位：清华大学建筑学院
北京市城建技术开发中心
北京市可持续发展科技促进中心

参编单位：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
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
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院
全国工商联住宅产业商会
清华大学土木系
北京工业大学
中建一局

主要起草人员：

秦佑国、江  亿、孙四海、滕树龙、朱颖心、袁  镔、林波荣
薛志峰、陈海波、刘万鸣、邢永杰、田  蕾、顾道金、欧阳沁
林海燕、刘月莉、王  兵、李大鹏、同继锋、赵  平、聂梅生
任  华、田  刚、闫育梅、董  聪、马重芳、刘中良

目  次

11  总则


32  术语


43  方案阶段评估标准


43.1  场地规划设计


43.2  节能


53.3  材料与资源利用


53.4  节水


64  设计阶段评估标准


64.1  室外工程


74.2  建筑设计


94.3  材料与资源


94.4  能源消耗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104.5  节水与水环境


114.6  室内空气质量


135  施工阶段评估标准


135.1  场地保护


135.2  环境影响控制


155.3  材料与资源


155.4 节能与节水


165.5  人员安全与健康


186  竣工与运行阶段评估标准


186.1  室外环境


196.2  室内环境


196.3  能源消耗


206.4  节水与水环境


206.5  绿色管理



7  条文说明                                                                  21

1  总则

1.0.1  为了贯彻国家有关节能、节水、节地、保护环境和提高建筑环境质量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推进北京市建设事业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北京市新建、改建和扩建的城市住宅、办公楼、旅馆、大中型商场、综合性商务楼等各类建筑。

1.0.3  本标准并不涵盖建筑物所有的性能和品质，而着重于评价与绿色建筑有关的内容，包括场地质量、环境影响、能源消耗、水资源消耗、材料与资源、室内环境质量等；同时也不评价建筑美观和经济性问题。此外，我国建筑法规所规定的一般性建筑性能，包括与消防、安全相关的建筑基本性能要求、以及与绿色建筑关注点较远的强制性要求也不列入本标准。但绿色建筑评估必须以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标准和规范为前提条件。

1.0.4  本标准针对规划方案、建筑设计、施工、竣工与运行管理的全过程，在各个建设阶段通过科学的评估体系、评分方法及与之相适应的管理机制及质量保证体系，以确保建设项目达到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预期目标。

1.0.5  本标准从建筑环境性能质量（Q，Quality）和建筑物对资源、环境的负荷（L，Load）两方面对建设项目进行科学全面的评价。

1.0.6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参照以下标准和规范：

《城市绿化规划建设指标的规定》（建城[1993]784号）

《国务院关于加强城市绿化建设的通知》（国务院国发[2001]20号）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 16297-1996

《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7-2001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标准》GB18580～18588-2001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3-2002

《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110号[2002.3.5]）

《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令第76号）

《民用建筑热工设计规范》GB50176-93

《采暖通风和空气调节工程设计规范》GB50019

《民用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采暖居住建筑部分）》JGJ26-95

《夏热冬冷地区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JGJ134-2001

《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 01-602-2004（北京市地方标准）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93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J 118-88

《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 50033-2001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 50034-2004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102-96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15-8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

《景观娱乐用水水质标准》GB12941-91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管理办法》（市政府令第72号[2001]）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标准》（京建施[2003]1号）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场容卫生标准》（京建施[2003]2号）

《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环境保护标准》（京建施[2003]3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维护施工秩序减少施工噪声扰民的通知》（京政发[1996]8号）

《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采取紧急措施控制北京大气污染的通告》（京政发[1998]24号）

2  术语

2.0.1  绿色建筑（Green Building）

指为人类提供一个健康、舒适的工作、居住和活动空间，同时实现高效地节约能源与资源和较少地影响环境的建筑物。

2.0.2  生命周期评价（LCA）

指对产品系统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所可能涉及的环境影响方面的评价，其目标就是以最小的资源投入和环境代价取得所需的发展成果。

2.0.3  建筑物耗冷量指标（Qc） 

按照夏季室内热环境设计指标，计算出的单位建筑面积消耗的需要由空调设备提供的冷量，单位  GJ/m2。

2.0.4  建筑物耗热量指标（Qh） 

按照冬季室内热环境设计指标，计算出的单位建筑面积消耗的需要由采暖设备提供的热量，单位  GJ /m2。

2.0.5  围护结构传热系数（K）

在稳态条件下，围护结构两侧空气温差为1K时，在单位时间内通过单位面积的传热量，单位W/（m2 K）。

2.0.6 体形系数

建筑物的外表面积与其所包围的体积之比。外表面积中不包括地面面积。

2.0.7  窗墙面积比

窗洞口面积与房间单元所对应立面的外墙面积（即建筑层高与开间定位线围成的面积）之比。

2.0.8  对比评定法

将所设计建筑物的空调采暖能耗和相应参考建筑物的空调采暖能耗作对比，根据对比的结果来判定所设计的建筑物是否符合节能要求。

2.0.9  参考建筑

参考建筑是平面设计及体形与被评审的建筑一致，而围护结构的热工设计参数满足节能设计标准的建筑物。

3  方案阶段评估标准

3.1  场地规划设计

3.1.1  选址

1 鼓励使用废弃土地作为建设用地，宜选择具有开发潜力的再开发用地。

2 应保护用地及其周围的自然环境，不得破坏自然水系、湿地和森林；尽可能不改变地形、地貌。

3 对有可能埋藏文物的建设用地应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和保护。

4 场址环境应安全可靠，远离污染源，并对自然灾害有充分的抵御能力。

5 应合理提高土地利用率，充分利用地下空间，采用停车设施新技术，以实现在有限的面积内容纳更多的车辆。

6 鼓励采取土地改良措施提高土地生态价值。

3.1.2  交通

1 住宅区周围至少应有一条公共交通线路，且公共交通设施的位置距离住宅区少于5分钟步行时间（400m范围）。

2 应提供符合标准的停车场地。合理组织交通，减少人车干扰。

3.1.3  室外物理环境

1 建筑群的总体规划布置、单体建筑的平面布置应有利于冬季日照、避开不利风向和促进夏季、过渡季自然通风。

2 环境噪声应符合国家标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93。总平面规划应注意噪声源及噪声敏感建筑物的合理布局。应采用适当的隔离或降噪措施，减少环境噪声干扰。

3 室外公共活动场所风速和热岛强度等评价指标宜符合舒适要求。

4 公共区域中的硬质地面和不透水地面应有适当的遮阳。

3.1.4  绿化

1 应通过合理规划，保证建设用地的绿化率达到或高于国家及北京地区规定的标准。

2 应合理配置与分布场地中绿地。应选择适宜在北京地区生长和易于存活的树种，并进行合理的树种搭配。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和垂直绿化，以创造富有层次的开放性的绿化空间。

3 应尽可能地保护利用原有绿化。

4 水景尽量少用“硬化”工程，而尽可能采用人工湿地。有条件的地方可利用自然水系营造景观。

3.2  节能

3.2.1  建筑设计

1 建筑总平面的布置和设计，应考虑冬季利用日照并避开主导风向，夏季利用自然通风。建筑构造设计宜有诱导气流、促进自然通风的措施。

2 建筑平立面不宜出现过多的凹凸。公共建筑体形系数不宜大于0.40，高层和中高层住宅不宜超过0.30，多层住宅不宜超过0.35，低层住宅不宜超过0.45。

3 围护结构保温隔热性能应满足国家和北京地区的节能法规和使用要求。

4 建筑外围护结构的透光部分（玻璃幕墙、窗、中庭的玻璃天篷）面积不宜过大，同时应设计相应的夏季遮阳措施。

3.2.2  建筑能源系统

1 应通过调整优化建筑能耗结构减少建筑对常规能源的消耗。对各种可行的能量转换方式，应通过比较能源转换效率，择其高者实施。

2 设有的中央采暖空调系统的建筑应设置可靠的运行模式、控制手段和必要的计量设施。应考虑系统在部分负荷和部分空间条件下运行的需要；应设置热（冷）量回收装置；应考虑过渡季节利用室外新风的可能性；鼓励采用先进蓄热蓄冷技术。

3 一般情况下，建筑采暖不应采用直接电热式采暖设备。居住建筑进行夏季空调、冬季采暖，鼓励采用电或燃气驱动的热泵型空调器（机组）。末端可采用低温地板辐射采暖或顶棚辐射供冷方式。鼓励在居住建筑小区采用热、电、冷联产技术。

4 居住建筑采用集中采暖空调，应设计分室（户）温度控制及分户热（冷）量计量设施。

5 鼓励结合建筑设计有效地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技术），扩大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在建筑供能总能耗中所占的比例。

3.3  材料与资源利用

3.3.1  材料消耗

1 平面和体形设计应有利于简化建筑结构、节约材料。

2 应尽可能采用资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小的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体系。

3 应尽可能采用可再生和可再利用的建筑材料。

3.3.2  现有建筑

1 应合理地使用建设用地范围内现有的永久性建筑。

2 对拆除的建筑材料应合理进行再利用。

3.4  节水

1 应科学制定水量平衡计划，减少市政提供的水量，节约用水。

2 应实现雨污分流。不能接入市政排水系统的污废水应进行单独处理。

3 应保证绿化、景观用水水质并提高利用率。

4 应积极合理地进行中水、雨水回用规划，并保证经济合理性、技术先进性和建设可实施性。

4  设计阶段评估标准

4.1  室外工程

4.1.1  场地工程 

1 场地工程应减少土方量，减少对原有地貌的破坏。

2 不得破坏原有地表径流，宜采取适当措施改进地表径流状况。

3 室外场地如行人道、停车场等宜采用雨水渗透铺地。

4 鼓励建立必要的“动物走廊”。

5 室外活动场地和步行道应考虑防滑。

4.1.2  绿化和园林工程

1 应保护和利用原有绿地与树木，不得随意砍伐建设用地内的古树、名木及成材树木。对建设用地中已有的古树、名木及成材树木采取原地保护措施；无法原地保留的成材树木采用异地栽种的方式保护。

2 应选用适应本地气候和土壤条件的植物。

3 应合理搭配树种。乔木量≥3株/100m2绿地，立体或复层种植群落占绿地面积≥20%。景观园林用地面积在1公顷以上时，木本植物种类≥40种。

4 鼓励采用屋顶绿化和立体绿化。

5 鼓励对不同类型的硬质铺装地面提供绿化遮阳。

6 鼓励通过比较不同绿化方式对二氧化碳的固定量来择优实施。

7 鼓励采用人工湿地取代“硬质”水景（如采用混凝土等不透水材料铺砌的水池、水渠和喷泉等）。

4.1.3  道路交通工程

1 鼓励采用降噪路面、声屏障、绿化隔离带等降低交通噪声影响的措施。

2 应设置清晰的道路引导标识系统。

3 应通过合理布置公用建筑以减少住区内的车流量。应设置专用的步行道。

4 应合理选择停车方式，地面停车比例不宜超过总停车量的30%。

5 室外停车场地宜结合绿化设计，如考虑停车位绿化遮阳等。

4.1.4  室外照明

1 应制订室外照明总体规划。

2 应选用高效节能光源、灯具及附件，并采取照明节能措施。

3 鼓励在下列场合采用太阳能光伏发电技术：

1) 园林绿地、雕塑小品等的景观照明。

2) 非主要道路的道路照明。

4 照明灯具光谱宜避开昆虫视觉敏感谱段。

4.1.5  光污染控制

1 场地和道路照明不得有直射光射入空中，地面反射光宜进行控制。

2 应合理地进行场地和道路照明设计及灯具选配，以保证其眩光限制符合相关标准。

3 室外照明不应对住宅外窗立面产生直射光线。

4 玻璃幕墙的设计与选材应合理，并符合GB/T18091-2000《玻璃幕墙光学性能》的规定。

4.1.6  室外微气候和热岛效应 

1 建筑物周围行人区不宜出现风速高于5m/s的情况。

2 典型气象条件下冬季居住建筑物前后压差不宜大于5Pa。

3 宜合理控制夏季、过渡季居住建筑前后压差，以保证室内可有效地进行自然通风。

4 宜避免局部出现风的旋涡和死角，以利于散热和污染物的散发。

5 夏季典型日的室外公共活动区域的热舒适评价指标宜满足室外热舒适标准。

6 夏季典型日的室外公共活动区域的日平均热岛强度不宜高于1.5℃。

4.2  建筑设计

4.2.1  结构材料选择

1 平面和体形设计应有利于简化建筑结构、节约材料。

2 宜采用资源消耗小的和可再生利用的建筑材料。

3 不得使用实心黏土砖，以保护耕地资源。

4 宜合理地利用钢结构。

5 宜适当利用从森林资源已成良性循环的国家进口的木材设计木结构建筑。

4.2.2  建筑主体节能 

4.2.2.1  公共建筑

1 新建公共建筑应采用模拟计算和对比评定法保证实际设计方案的采暖空调能耗不高于参考建筑的采暖空调能耗。其中参考建筑设定应满足表4.2.2.1-1～4.2.2.1-3的要求。

表4.2.2.1 参考建筑围护结构传热系数（W/m2·K）

	屋顶
	外墙
	外窗
	地板
	地面

	
	
	
	接触室外空气地板
	不采暖地下室上部地板
	周边地面
	非周边地面

	0.60
	0.70
	2.80
	0.50
	0.55
	0.50
	0.30


表4.2.2.1-2 参考建筑各朝向窗墙比

	朝向
	窗墙比

	南向（南偏东30°到偏西30°范围）
	0.45

	北向（北偏东60°到偏西60°范围）
	0.25

	东向（东偏北30°到偏南60°范围）
	0.35

	西向（西偏北30°到偏南60°范围）
	0.35


表4.2.2.1-3 参考建筑各朝向遮阳方式

	南向遮阳
	水平固定遮阳板（遮阳板宽为窗高的1/3）；

	西向遮阳
	内遮阳百叶，遮阳作息时间4月15日～10月15日，16：00～19：00。

	东向遮阳
	内遮阳百叶，遮阳作息时间4月15日～10月15日，7：00～10：00。


注：参考建筑玻璃的遮阳系数SC＝0.6，同时考虑外遮阳利用。

4.2.2.2  居住建筑

1 新建居住建筑的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应满足北京市地方标准《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DBJ 01-602-2004。

2 新建居住建筑的建筑物全年耗热量指标（Qh）不得高于0.15GJ/m2；建筑物全年耗冷量指标（Qc）不得高于0.06GJ/m2。

4.2.3  室内热环境

1 应采取有效措施改善建筑围护结构的热工性能，防止因外墙和外窗等外围护结构内表面温度过高或过低、透过玻璃窗进入的太阳辐射热的影响等引起的不舒适感。

2 应合理设计室内温湿度参数，并考虑通过自然通风提高室内热舒适性。外窗可开启面积应满足自然通风和换气的要求。

3 天窗（不含中庭）的面积不应大于建筑屋顶总面积的5％，传热系数不应大于3.2W/（m2·K），玻璃遮阳系数SC不应大于0.5。

4 中庭透光部分的传热系数不应大于3.2W/（m2·K），玻璃遮阳系数SC不应大于0.5，透光部分可见光透射比不应超过0.6。建筑中庭应充分考虑自然通风，必要时设置机械通风。

5 外门应设门斗或采取减少冷风渗透的措施。

6 鼓励采用可调节外遮阳设施。

7 空调采暖系统应设计加湿、除湿功能；并设置适当的控制方式。

8 应合理设计气流组织方式，条件适宜时鼓励采用辐射吊顶、辐射地板、或地板送风的采暖空调方式。

4.2.4  自然采光 

1 室内采光满足《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T50033 2001的要求。

2 公共建筑如不能满足《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 /T50033-2001中规定的最低采光系数要求，其全年自然采光满足照度要求的小时数应多于参考建筑。

3 鼓励采用自然采光强化与调控设施及眩光控制装置。

4.2.5  日照

1 居住建筑室内日照应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 50180-93规定。

2 大寒日每套居住建筑应至少有一个居住空间获得2小时以上的连续日照，当有4个居住空间时，应有2个居住空间获得2小时以上的连续日照。

4.2.6  隔声与噪声控制 

1 居住建筑室内噪声级和隔声性能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J 118-88的要求。

2 应合理进行平面布置。产生噪声的厨房、卫生间等宜集中布置，上下层对齐；卧室尽可能不临近交通干道；卧室不应与电梯间等设备用房相邻。

3 沿交通干道的外墙应采取有效的隔声、降噪措施；建筑构件空气隔声性能（Rw）应符合以下要求：

1) 分户墙     


≥50dB

2) 户门                 ≥35dB

3) 临街外窗             ≥35dB

4) 楼板                 ≥50dB

4 楼板计权标准化撞击声压级  
≤65dB。

4.2.7  自然通风

1 建筑设计和构造设计宜采取诱导气流、促进自然通风的措施。

2 居住建筑每个居住单元应具备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

1) 可开启外窗面积不得小于房间地表面积的5%。

2) 卧室、起居室、书房及厨房宜有与室外相通的外窗，可开启面积应不

小于整窗面积的25%。

3) 门窗开启时室内应有形成穿堂风的条件。

4) 单侧通风的房间，房间进深与层高的比值不宜大于2.5。可形成穿堂风的

房间，房间进深与层高的比值不宜大于5。

4.2.8  建筑功能性和可适应性

1 建筑入口和主要活动空间应有无障碍设计。

2 宜合理设计建筑层高和荷载余度。

3 设备管道设计应保证更换方便。

4 空间宜可灵活划分，方便调整。

4.3  材料与资源

4.3.1  资源与能源消耗 

1 鼓励选择可再生、可再利用的，节约资源、能源和较少环境影响的建筑材料。

2 鼓励通过比较不同方案中建筑物全生命周期内单位建筑面积所用建筑材料消耗的天然及矿产资源、能源和污染物排放量（如CO2），择其低者实施。

4.3.2  本地化 

1 鼓励使用当地生产的建筑材料，减少建筑材料在运输过程中的能源消耗和污染，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2 鼓励通过比较不同方案中距施工现场500公里以内生产的建筑材料用量与建筑材料总用量的比例，择其低者实施。

4.3.3  旧建筑材料利用

1 鼓励在拆除旧建筑时，对可利用的旧建筑材料进行分选，最大限度的加以利用。

2 鼓励通过比较不同方案中旧建筑材料用量与建筑材料总用量的比例，择其低者实施。

4.3.4  固体废弃物处置 

1 固体废弃物应进行分类收集，分类收集的种类应设置合理、全面。在储运、存放至最终处理中应坚持按分类原则设计。

2 分类收集的点位布设应人性化，以方便使用。

3 收集运输方案应考虑密闭容器，或采取冷冻、压缩的方法。

4 若自设垃圾站，应设计低温存放环境；若不设垃圾站，应每日外送。

5 若自设处置设施，无害化处理率应达到100%。不设处置设施，外运频率应与垃圾站存放规模匹配。

4.4  能源消耗及其对环境的影响

4.4.1  机电设备系统

1 设置中央空调系统的建筑应合理地进行空调分区；鼓励过渡季新风利用和新风热回收等节能措施；新风的合理用能效率不得小于1。

2 生活热水加热应避免直接电热或者天然气热水锅炉等“高质低用”的热源方式，同时鼓励高效回收排水中的热量以及利用余热废热作为预热，选用高效热源设备，降低热源能耗。生活热水热源转换效率ECC不得小于0.15。

3 冷热源应采用高效冷机及锅炉，同时按照“高质高用、低质低用”的原则完成能源转换。能源系统的转换效率ECC不得小于0.1。

4 应合理设计送风温差和供回水温差，严格控制输配系统中的风机水泵电耗，避免由于风机压头和水泵扬程过大且缺乏根据负荷变化变频调节的手段而导致风机水泵能耗的增加。输配系统的输配系数TDC不得小于5。

5 照明系统应选用节能光源、高效灯具，同时能根据需要实现分区域、分时段控制。实际照明系统用电装机功率不应超过根据节能要求确定的照明系统装机功率。

6 电梯、办公设备及输配电系统应选用高效节能产品。

4.4.2  控制、监测与计量

4.4.2.1  公共建筑

1 系统设计及控制应能保证在建筑物处于部分冷热负荷时和仅部分建筑使用时，能根据实际需要提供恰当的能源供给，同时不降低能源转换效率。

2 鼓励对照明／办公／冷热源设备／水泵／风机 / 生活热水等各部分能耗进行独立分项计量。

3 应有完备的建筑自动控制系统（BAS）设计说明书。

4.4.2.2  居住建筑

1 居住建筑如采用集中采暖空调，应设计分室（户）温度控制及分户热（冷）量计量设施。

2 对采用集中空调的居住类建筑，鼓励设置分区、分级、分类能源计量和监测设备。

4.4.3  可再生能源利用

1 鼓励在技术经济合理的条件下采用先进的水源、地源热泵技术，利用湖水、河水、污水及浅层地下水进行采暖和空调。

2 鼓励结合建筑设计合理利用太阳能、风能、地热等可再生能源和新技术。

3 应比较不同方案中可再生能源消耗量占建筑物能耗的比例及技术类型，择其优者实施。

4.4.4  能源系统对环境的影响 

1 应尽可能减少由于建筑耗能而导致的在能源生产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污染物（CO2、NOx、SOx、总悬浮颗粒物TSP）排放量。

2 应控制直接燃烧物、局部污染物的排放以及建筑排热。

4.4.5  CFC工质的使用

1 新建建筑的空调制冷设备和消防设备中不应采用含CFC（氟氯化碳）的制冷剂，鼓励采用对臭氧层无害的替代产品。

2 在新建建筑的空调制冷设备中，鼓励尽可能减少HCFC工质的比例。

4.5  节水与水环境

4.5.1  给排水设计 

1 鼓励采用技术先进、运行稳定、出水水质安全可靠的饮用水净化工艺。

2 鼓励就近连入大型污废水处理厂，无此条件的应在小区内采用先进可靠、经济合理的污废水处理设施。

3 应设计安全可靠的再生水利用系统。

4.5.2  雨水合理利用 

1 应制定雨水径流管理计划，减少雨水径流的流量和流速。

2 应尽可能增加现场雨水径流的渗透量，保持透水地面（含植被）面积。

3 应采取技术措施收集场地中不透水区域的雨水，选择合理的雨水利用方案。

4.5.3  绿化与景观用水 

1 应优先使用再生水，限制使用市政自来水进行浇灌。

2 鼓励采用微灌、渗灌、低压管灌等节水灌溉方式；鼓励选用兼具渗透和排放两种功能的渗透性排水管；鼓励采用湿度传感器或根据气候变化的调节控制器。

3 再生水用于景观水体补水，应采取深度处理和合理的消毒措施满足相关水质标准。

4 应设置景观水体循环净化设施。鼓励采用人工湿地技术作为景观水体净化措施。

4.5.4  设备与器材 

1 鼓励选用高效低耗的设备（如变频供水设备、终端直饮水设备、游泳池循环水处理设备、高效水泵、阀门零泄漏）等，并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管网渗漏。

2 鼓励选择节水型坐便器、延时自动关闭（延时自闭）式、水力式、光电感应式和电容感应式等节水型龙头。

4.6  室内空气质量

4.6.1  室内通风换气 

1 设有中央空调系统的建筑应设置新风系统。不同用途房间的最小新风量应满足国家相关标准。

2 空调系统的新风应直接入室，缩短新风风管长度，减少途径污染。

3 厨房、卫生间下水系统应有切实可行的防止串气和“泛臭”的系统设计和设备措施。

4 厨房排烟道和卫生间通气道应应采取防止住户间串气（味）的措施。

5 多层和高层建筑避免设置向内排气的内天井和窄缝天井。

6 应避免排气扇排风进入邻近住户的室内。

7 不应采用多户共用的垃圾道。

4.6.2  空调通风系统设计

1 空调通风系统设计应保证室内空气质量达到《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2002）规定的要求。

2 新风采气口的设置应能保证所吸入的空气为室外新鲜空气，禁止间接从空调通风的机房、建筑物楼道及天棚吊顶内吸取新风。

3 通风管道应适当设置清扫口，以确保能清洗和检查所有管道。

4 空调系统风管、送排风口应加装空气净化装置，净化装置的性能应满足《中央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中的要求。

5 空调系统的过滤网、表冷器、加热（湿）器、冷凝水盘宜采用抗菌材料或表面进行抗菌处理。其使用的抗菌材料应达到《中央空调通风系统卫生规范》中的要求，且抗菌性能的耐久性应与相应的空调系统部件的有效寿命相一致。

4.6.3  装饰装修材料 

1 所用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必须满足相应产品质量国家标准；其中对材料中有害物质必须满足《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GB18580∽18588-2001）和《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GB6566-2001）。

2 室内装饰装修材料对室内空气质量的影响必须满足《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18883-2002）的规定。

3 室内装修工程应进行科学合理的环境空气质量预测评价。

5  施工阶段评估标准

5.1  场地保护

5.1.1  施工场地规划

1 应对施工场地所在地区的土壤环境现状进行调查，并提出场地规划使用对策，防止土壤侵蚀、退化；施工所需占用的场地，应首先考虑利用荒地、劣地、废地。

2 施工总平面应布置紧凑，以节约施工场地所占用的面积，并限制施工场地的干扰范围。

5.1.2  施工现场环境保护

1 堆置施工中挖出的弃土，应避免流失和覆盖可种植地面，并应回填利用，做到土方量挖填平衡；有条件时应考虑邻近施工场地间的土方资源调配。施工场地内良好的表面耕植土应进行收集和利用。

2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由于地表径流或风化引起的场地内水土流失（如保护表层土、稳定斜坡、植被覆盖等）。

3 对不可再生利用的施工废弃物处理，应符合国家及北京市法律法规要求，防止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4 危险品、化学物品存放处，以及危险性废物堆放场、固体废弃物填埋场，必须有严格的隔水层设计，并做好渗漏液的收集和处理工程，防止对土壤和地下水造成污染。

5.1.3  古树名木与文物保护

1 对场地内不可移动或不可避开的古树名木、文物，应严格执行国家、北京市的相关保护标准。应严格执行园林部门的保护方案，划定保护区域，保证古树名木、文物不受施工活动的损害。

2 施工过程中一旦发现文物应立即停止施工，同时应保护现场并通报文物部门；施工单位应积极配合文物部门工作，提供必要的人力、物力或财力支持，协助现场的文物抢救与发掘工作。

5.1.4  施工现场绿化、美化

1 因施工造成植被破坏与地块裸土，施工期间应覆盖或种植速生草种，以减少土壤侵蚀，施工结束后必须恢复原有植被或进行合理绿化。

2 施工周边现场，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进行必要的绿化，改善施工现场环境。

5.2  环境影响控制

5.2.1  大气环境影响控制

1 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和北京市有关法律、法规，以减少施工各环节对室外大气环境造成的污染。

2 施工车辆、机械、设备的尾气、废气排放，应符合国家或北京市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鼓励达到较严格的排放标准。

5.2.2  施工现场扬尘控制与垃圾清理

1 施工现场采取有效的防尘和降尘等保护措施；裸露地面应采取积极的抑尘措施，并应派专人负责；大面积裸露地面、坡面、集中堆放的土方，应采用覆盖或固化的抑尘措施（如绿化、喷浆、隔尘布遮盖等）。

2 施工现场应设立垃圾站，对垃圾进行分类管理。及时分拣、回收和清运现场垃圾。

5.2.3  水污染影响控制

1 施工现场污水排放标准应符合国家标准《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的要求。

2 工程污水应经过沉淀池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道；厕所污水应直接接入市政污水管道；若工地位于偏远郊区，可建造小型化粪池及渗透井，并对厕所污水进行处理。

3 避免雨水与其它工地污水接触。应收集未经污染的雨水，经沉砂池后排入专用的雨水排放管道。

4 施工现场的食堂应设置隔油池，厨房污水应做隔油防污处理。

5 鼓励工地采用环保移动厕所、微生物处理机，以及可进行酸碱中和的污水处理设备等先进污水处理技术。

5.2.4  噪声影响、光污染影响控制

1 施工现场必须严格执行国家标准《建筑施工场界噪声限值》（GB12523-90），防止对场地外的噪声污染。

2 施工现场应采取遮挡、封闭、绿化等吸声、隔声措施，从噪声传播途径上减轻噪声对场地外的影响。

3 采取先进施工工艺减少噪声，选用噪声标准较低的施工机械、设备，采取必要的消声、隔振和减振措施并进行良好的维护，从声源上降低噪声影响。

4 在城镇的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不得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活作业。因生产工艺要求或特殊情况必须在22时至次日6时的时间段内进行作业的，应向建设工程所在地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批准后方可进行夜间施工。

5 对施工场地直射光线、电焊眩光以及夜间施工场地内的光源，应进行有效的控制或遮挡，避免对周围区域、住户产生光污染。

5.2.5  对周边区域的安全影响

1 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各类地下管线不因施工而被破坏。

2 应合理布置现场的大型机械、设施（如吊塔），减少对周围建筑、居民区产生有害的干扰。

3 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周边建筑物、构筑物、人员的安全；针对施工可能对周围建筑产生的不利影响建立监测系统，并制定应急预案。

5.2.6  施工场地围挡与车辆运输

1 施工现场应设置连续、密闭的围挡，围挡应采用硬质实体材料，高度必须达到北京市的规定要求；围挡应清洁、严密，围挡外没有渣土、杂物。

2 施工现场主要道路应进行有效的硬化处理，有专人负责清理；路面应保持清洁，路面宽度不小于出口的宽度。

3 施工运输车辆出场前应覆盖严密，不泄漏遗洒，车辆槽帮和车轮应冲洗、清理干净，出口处应设置有效的防止车轮带泥砂出场的设施；运输土方、渣土、施工垃圾等易产生扬尘物质的车辆，应实行密闭运输。

5.3  材料与资源

5.3.1  节约材料

1 鼓励采用先进的施工工艺，提高工业化施工水平，以节约用材、缩短工期。

2 鼓励施工过程采用计算机辅助管理，以提高工作效率、缩短工期。

3 鼓励结构施工与装修工程一次施工到位，避免重复装修与材料浪费。

4 应回收利用施工过程中产生的建筑废弃物。

5 临建设施应利用场地原有建筑，或采用可重复利用、便于拆卸的材料。

6 应统计实际施工的材料消耗量，并与预算材料消耗量进行对比，提高节材率。

5.3.2  材料选择

1 应采用高性能、低消耗、使用寿命长、利于施工的各类建材、施工辅材。

2 施工所用材料及施工辅材，必须符合《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规范》（GB50325-2001）、室内装饰装修材料有害物质限量的10项国家标准，应选择绿色、环保材料，避免造成室内环境的长期污染，并保证施工过程中工人的健康。

3 混凝土外加剂应符合以下标准和规程的要求：

（1）《混凝土外加剂应用技术规范》（GB50119-2003）

（2）《混凝土外加剂中释放氨限量》（GB18588-2001）

（3）每方混凝土由外加剂带入的碱含量≤1kg。

5.3.3  资源利用

1 应充分利用场地及周边的现有或拟建道路，充分利用现有或拟建建筑。

2 应充分利用场地及周边现有的给水、排水、供暖、供电、燃气、电信等市政管线工程。

3 应制定施工场地的废弃物管理计划；应分类处理现场垃圾，分离可回收利用的施工废弃物，将其直接再应用于施工过程中，或通过再生利用厂家回收进行再加工处理。

4 施工所用材料应就地取材，以减少材料运输造成的能源消耗和环境影响，应提高当地生产施工材料和制品的使用比例。

5.4 节能与节水

5.4.1 节约能源

1 加强能源监督管理，编制施工现场的能源计量与管理方案；应对施工人员进行培训教育，提高节能意识；杜绝施工现场的长明灯现象。

2 应安装用电计量表，对施工用电进行计量、管理；应制定合理的能源消耗指标，进行决算、预算对比管理。

3 应采用先进、高效的节能设备和产品，改进施工工艺，提高能源利用率。

4 施工现场及工地内的生活设施不应使用煤和木质燃料；热水锅炉、炊事炉灶及冬季施工取暖锅炉等，应使用天然气、液化石油气等能源形式，鼓励使用清洁能源、可再生能源。

5.4.2  节约用水

1 加强施工现场的用水管理；对施工人员进行培训教育，提高节水意识；杜绝施工现场的长流水现象。

2 应比较实际施工用水与定额计算的用水量，提高施工用水的节水率。

3 施工过程中，应采取有效措施减少对地下水的抽取，大量抽取地下水则应回灌。

4 处理回收或排放施工现场的污、废水，均应先进行适当的处理；鼓励污、废水的回收利用，做到多次循环、一水多用。

5 鼓励设置雨水收集设施，充分利用雨水资源或用作补充地下水。

5.5  人员安全与健康

5.5.1  施工现场布置

1 施工作业区和生活办公区应划分严格、分开布置，以保护施工人员在生产工程中的安全和健康。

5.5.2  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

1 施工现场应采取有效的防毒、防污、防尘、防潮、通风等措施，并应加强施工安全的培训，有专人负责工地的卫生、文明生产监督工作。

2 施工过程中，如人员接触或产生的物质为有毒、有害或具有刺激性的气味，或物质为可被人体吸入的粉尘、纤维时，以及进行强噪声、强光作业时，必须佩戴防护器具。

3 定期对施工现场的各种安全设施和劳动保护器具进行检查和维修。

4 深井、地下管道施工，以及在防水作业区、室内装修作业区工作时，应保证良好的自然通风条件或配置临时通风设施。

5.5.3  卫生防疫与劳动外保护

1 施工现场要严格执行《北京市建设工程施工现场生活区设置和管理》等有关卫生防疫和食品卫生的管理标准。

2 施工现场应设置各类必要的施工人员生活设施，并符合卫生、通风、照明等要求。

3 膳食、饮水供应等必须符合卫生要求，并应做好卫生防疫工作，防止传染病和食物中毒事件的发生；应制定卫生急救措施，一旦发生法定传染病、食物中毒和急性职业中毒时，应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及卫生防疫等相关部门报告，并积极配合卫生防疫部门进行调查、处理。

4 对从事有毒、有害作业的人员，应按照《职业病防治法》的规定定期做职业病检查。

5 保证施工人员必要的生活空间，生活区宿舍内应有必要的生活设施；宿舍内夏季采取消暑和灭蚊蝇措施，冬季有采暖设施和防煤气中毒措施。

6  竣工与运行阶段评估标准

6.1  室外环境

6.1.1  对周边生态环境的影响

1 应保证场地及周边的生态环境质量不因工程建设而降低，并得到改善。

2 应保证场地及周边的生物多样性和生物生存条件未被破坏，并得到适当改善。

6.1.2  原生环境保护和改善

1 应保证场地的地形、地貌未因工程建设而破坏。

2 应保证场地及周边的水系、水体的环境和景观质量未因工程建设而降低，并得到适当改善。

3 场地上原有的古树、名木和成材林木应得到了妥善地保护。

6.1.3  室外微气候与热岛效应

1 典型日现场实测湿球黑球温度WBGT宜满足室外热舒适要求。

2 夏季典型日现场实测平均热岛强度不宜超过1.5℃。

3 在建筑物周围行人区1.5m处风速不得高于5m/s。

4 建筑局部风场不宜有旋涡和死角。

6.1.4  环境噪声与振动

1 环境噪声应符合国家标准《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93的要求。 

2 环境振动应符合国家标准《城市区域环境振动标准》GB10070的要求。

6.1.5  室外照明

1 室外环境照明应符合国际照明委员会《室外环境照明》CIE No 37-1990和《城区照明指南》CIE No136-2000的规定。

2 城区环境亮度不应低于6cd/m2，市中心和特殊部位的亮度应符合相应标准的要求。

3 城市道路照明应符合《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CJJ45—91和《机动交通和人行交通道路照明的建议》CIE No 115—1995的规定。

4 高速路、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除应符合亮度、照度的规定外，还应满足对亮度、照度均匀度和眩光限制的要求。

5 避免对周边区域造成光污染。

6.1.6  大气质量

1 场址的大气综合达标率不应低于北京大气质量的平均水平。

6.1.7  道路工程

1 防噪路面的降噪效果应达到设计要求。

2 因需要而设置的道路声屏障的降噪效果应达到设计标准。

3 道路标识系统应完备规范和清晰。

4 应保证地上停车场的绿化遮阳，渗水地面铺装符合要求。

6.2  室内环境

6.2.1  室内空气质量

1 室内空气质量应满足《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02）的要求，并达到Ⅱ级（未污染）以上。

2 室内新风量应满足设计要求。

3 新风口位置的设置应能保证所吸入的空气为室外新鲜空气。

4 应保证可实现有效的自然通风。

6.2.2  室内声环境

1 建筑隔声应满足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J118中规定的隔墙、楼板一级隔声标准的要求。

2 各类噪声在建筑室内形成的噪声级不得高于国家标准《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J118中规定的室内允许噪声级一级标准的要求。

6.2.3  室内光环境

1 建筑物采光应符合《建筑采光设计标准》GB/T 50034-2004的规定。

2 室内照明应符合《民用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2004的规定。

3 居住建筑日照应符合《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GB50180-93的规定。

6.2.4  室内热舒适

1 各类建筑室内实际运行温度、相对湿度应满足设计要求。

2 有中央空调的室内主要功能房间实测PMV值应在-0.75～0.75之间。

6.2.5  建筑适应性

1 主要房间的室内净高应合适。

2 建筑入口和主要活动空间应有无障碍设计。

3 主要设备、管道及建筑材料耐久性（更新周期）符合设计要求。

4 建筑抗震性能不得低于规范要求。

5 建筑层高和荷载余度适宜。

6 设备管道变动、更换方便。

7 空间划分宜便于调整。

6.3  能源消耗

6.3.1  系统调试

1 进行了空调、采暖系统的初调节工作，并提交完整的空调设备系统、BAS系统的初调节报告，主要设备产品的设备说明书应存档。

2 空调系统、BAS系统的设计报告及设备说明书完备，初调节情况和各项调试完成情况良好。

6.3.2  试运行阶段能耗评估

1 全年运行监测工作完备，保证监测数据的有效性并适当存档。初始运行期内无大修或者设备系统严重故障。

2 对于单栋建筑，其全年能耗经运行、气象条件修正后不得高于对应参考建筑的能耗标准值。

3 在上述单栋建筑能耗基础上，将建筑的实际能耗进行修正并求和，依此得出所有建筑的全年能耗总值不得高于“建筑标准总能耗”。

6.4  节水与水环境

6.4.1  给排水系统

1 排水系统实行雨、污分流。

2 中央空调冷却塔排放水、中央空调冷凝水、分体空调冷凝水及游泳池排放水设有回用系统或作为再生水水源。

3 收集洗浴废水、洗衣废水及雨水等作为再生水水源。

4 饮用水水质、生活用水水质、绿化水质各项指标均符合WHO的要求。

5 中水（包含雨水）处理后的回用水水质应分别满足不同用途用水的水质要求。

6.4.2  绿化和景观用水

1 用再生水及收集到的雨水进行浇灌，节约自来水。

2 采用微灌、渗灌、低压管灌等节水高效灌溉方式。

3 景观水体水质满足相关标准，且不发生富营养化。

4 使用再生水作为景观用水及补水。

6.4.3  设备与材料

1 管网（含再生水管网）渗漏损失量符合规划要求。

2 选用的设备高效低耗。

3 选用新型的管材及附件，管网布置合理，节约管材。

4 用水器具均为节水、节能型。

6.5  绿色管理

6.5.1  绿化

1 绿化按照规划设计的要求完成，并保证栽种和移植的树木成活率>90%，植物生长状态良好。

2 制定绿化管理的规章制度，落实管理人员和管理措施。

3 采用无（或低）环境污染的绿化管理技术（灌溉、施肥、防病虫害等）。

6.5.2  固体废弃物收集和处理

1 根据建筑的使用功能，固体废弃物分类方案合理，收集设施布设人性化，能够满足使用要求且不影响项目内外环境。

2 储运中按照分类原则进行。

3 将分类收集的固体废弃物送到符合国家要求的场所消纳。

4 有机垃圾储运过程没有遗洒，无恶臭产生。

5 若采用有机垃圾就地处理，废气、废水、残留物优于国家标准要求。

6 生活垃圾回用比例>50%。

6.5.3  空调系统运行的卫生管理

1 定期对空调系统进行卫生检查评价和清洗消毒，保证室内空气质量。

2 空调系统开启前，应对系统的过滤器（网）、表冷器、加热（湿）器、冷凝水盘进行全面检查、清洗或更换。

6.5.4  节水管理

1 制定科学的运行计划和操作规程。

2 定期或不定期对员工进行节水、环保等技能和知识培训。

3 对供水系统的阀门、管道定期检测，杜绝“跑、冒、滴、漏”。

4 根据地理条件、气候变化和绿化景观需要实施节水浇灌计划。

5 在水体富营养化易发期，提前预防以免补充水量增加。

6.5.5  节能管理

1管理模式应采用管理业绩与经济效益挂钩的“绿色”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并视情况采用不同层次的管理模式。

1)物业的经济效益与空调、采暖系统设备的能耗状况直接挂钩。物业在保证建筑的使用性能和不超过规定投诉率的前提下，运行能耗实行成本责任、预算包干的制度。

2)有条件的情况下，物业的经济效益宜与其他楼宇设备系统资源消耗（水、电、天然气等）管理挂钩。

2管理、监控机制与人员培训鼓励采用以下措施。

1)对建筑运行和维护进行合理的管理以及必要的监控，并从主观能动性上提

高管理人员的工作素质。

2)制定科学的运行计划和操作规程，包括能源效率、资源效率与重复利用、维修与改造（包括赛后利用）、清洁措施等四方面内容。

3)至少1名高级管理人员参加绿色物业管理知识培训并取得认证，部门内部定期或不定期对员工进行管理、节能、环保等技能和知识培训。

4)对设施运行管理的部门和人员，实行业绩与薪酬挂钩的工作机制，有已实施的具体考察评测办法。

5)物业管理部门或专业物业管理公司通过ISO14001环境标准认证。

3 计量与收费鼓励采用如下的计量、收费方式。

1)实行分户（用户）计量收费，有具体有效的措施鼓励支持用户节约能源、资源，计算或考核方法简单且易于实施。

2)对于住宅和可以实行分用户计量的商业类建筑（如办公楼、商场等），水、电、天然气、热等实行分用户计量与收费。

3)区分用户超额使用、节约使用的情况，进行分档收费调控。

注：条文说明省略。如需此标准，可与北京市绿色建筑促进会联系。

联系电话：66023696

联系人：付连生

地址：西城区西交民巷7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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